
广州南部应急医疗中心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

行政许可事项听证会反映的主要观点

采纳情况的说明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》《环境保护行政许可听证

暂行办法》等有关规定，我局于 2025年 12月 16日在广州市番禺

区组织召开了广州南部应急医疗中心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行政

许可事项听证会。根据听证会笔录、行政许可利害关系人（以下

简称“利害关系人”）提交的书面意见，我局对听证会反映的意见

组织研究核实后，依法对建设单位听证会后提交的修改完善的《南

部应急医疗中心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》（以下简称“报告书”）作出

批准决定。现对听证会反映的主要观点采纳情况说明如下：

一、关于噪声环境影响方面的意见

（一）利害关系人提出，现状声环境质量监测数据不准确、

采样布点和监测时间不合理，建议补充天际小区 2栋的监测数据，

补充幼儿园早间（7:30-8:30）和午间（12:30-14:30）的监测数据，

以确保监测数据更加准确全面。对上述意见，我局部分采纳。理

由如下：

根据报告书，环评单位委托具备监测资质的监测机构开展声

环境质量现状监测，监测布点、时段、频次、方法等均符合《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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环境质量标准》（GB3096-2008）和《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声环

境》（HJ2.4-2021）关于环境噪声监测的要求。不存在利害关系人

提出的现状声环境质量监测数据不准确、采样布点和监测时间不

合理的问题。

为充分回应公众关切的噪声现状问题，建设单位在听证会后

委托具备监测资质的监测机构进行了环境噪声现状补充监测，对

项目厂界及声环境保护目标噪声现状再次监测的同时补充监测了

天际小区 2 栋的噪声现状，并增加了天际配套幼儿园、亚运城小

学早间（7:30-8:30）和午间（12:30-14:30）的噪声现状监测。根据

补充监测的噪声现状数据，项目厂界及声环境保护目标的噪声现

状满足《声环境质量标准》（GB3096-2008）中相应评价标准的要

求。

（二）利害关系人提出，噪声预测遗漏冷却塔的模拟分析，

结果不可信，建议对楼顶的冷却塔采取针对性降噪措施。对上述

意见，我局部分采纳。理由如下：

报告书已对冷却塔、风机等主要噪声源进行了声环境影响预

测，评价方法符合《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声环境》（HJ2.4-2021）

要求。

审查过程中，报告书针对新建应急中心楼与住院综合楼楼顶

风机和冷却塔进一步强化了降噪措施，在原有基础减振的基础上，

对风机进风口安装阻抗复合消声器、风机出风口安装弧形导流板，

在风机和冷却塔四周设置围挡隔声屏，同时提出加强设备日常清

灰与润滑维护的管理措施。



（三）利害关系人提出，施工期未明确噪声源设备数量和参

数，噪声预测存在错误。对上述意见，我局不予采纳。理由如下：

报告书已列明施工期噪声源清单，包括各施工阶段的施工机

械类型、数量及单台设备声源源强，施工期噪声影响预测符合《环

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声环境》（HJ2.4-2021）要求。

（四）利害关系人提出，担心项目噪声影响周边居民生活，

建议环境主管部门加强对建设项目环保落实情况的检查。对上述

意见，我局予以采纳。回应如下：

根据《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》《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

验收暂行办法》，建设单位是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的责任主

体。项目建设和运营期间，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将加强对建设单位

落实生态环境保护要求的监管。

（五）利害关系人提出，希望进一步加强现有项目的噪声防

治措施。对上述意见，我局予以采纳。回应如下：

审查过程中，我局已要求建设单位加强现有项目产噪设备运

行维护管理，建立公众沟通联络机制（联系电话：020-34152299），

以便及时接收和回应相关问题。上述措施已在修改后的报告书中

明确。

二、关于光污染环境影响方面的意见

利害关系人提出，医院现有标识照明和住院楼灯光等对居民

造成影响，建议采取措施减轻光污染；报告书缺少光污染影响评

价内容。对上述意见，我局不予采纳。理由如下：

现行各环境要素环评导则未对医院项目提出光污染评价的具



体要求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》《建设项目环境

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总纲》（HJ2.1-2016），该问题不属于我局对报

告书的审查范围。我局已在听证会上建议建设单位优化照明管理。

三、关于优化设置收集间方面的意见

利害关系人提出，收集间正对天际小区配套幼儿园，距离较

近，收集间废气可能对小区和幼儿园造成影响，建议将收集间调

整至东南侧远离幼儿园的位置，采取措施减轻收集间臭气影响。

对上述意见，我局部分采纳。理由如下：

根据报告书，垃圾收集间采取密闭设计，设置机械排风，产

生的臭气经收集通过喷淋除臭处理后排放。垃圾收集间与环保目

标的距离符合相关规范、标准的要求。修改后的报告书进一步优

化了收集间开口朝向、固体废物运输路线及收运时间，以减轻对

周边环境的影响。

四、关于环境风险方面的意见

（一）利害关系人提出，报告书未论证事故应急池 462m3容

积是否满足应急状态的废水储存需求，也未分析“急时”医疗废

水的处理措施。对上述意见，我局不予采纳。理由如下：

报告书依据《医院污水处理工程技术规范》（HJ 2029-2013）

分析了事故应急池容积设置的合理性；说明了“急时”应急中心

楼医疗废水经单独收集管道收集，通过次氯酸钠消毒预处理后，

排入自建污水处理站进一步处理。相关分析内容符合相关技术导

则、规范的要求。

（二）利害关系人提出，报告书遗漏废气非正常排放的环境



风险分析，未预测废气处理设施失效时气溶胶能否控制在项目边

界内。对上述意见，我局不予采纳。理由如下：

报告书已按照《建设项目环境风险评价技术导则》

（HJ169-2018）开展环境风险评价，对废气非正常排放的影响进

行了分析，并提出了相应的环境风险防范措施，符合风险导则的

评价要求。

根据《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大气环境》（HJ2.2-2018），应

选取有环境质量标准的评价因子作为预测因子，气溶胶未列入《环

境空气质量标准》（GB 3095-2012），因此无需对其开展环境影响

预测。

五、关于报告书质量方面的意见

利害关系人提出，报告书存在笔误，如将“兴岭路”误描述为“城

市主干道”，实为“城市次干道”。对上述意见，我局予以采纳。

回应如下：

审查过程中，已要求环评编制单位对报告书有关内容进行核

实并修正。

六、其他有关意见

利害关系人提出，项目实际建筑高度可能超出规划限制高度、

质疑项目无法按期完工、希望建设单位承诺不进行夜间施工、建

议进一步优化医院指引标识牌设计等。对上述意见，我局不予采

纳。理由如下：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》《建设项目环境保护



管理条例》《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总纲》（HJ2.1-2016）

等规定，上述意见涉及问题依法不属于我局对报告书的审查内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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